
解釋字號 釋字第54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1年05⽉17⽇

解釋爭點 ⿇醉藥品條例、煙毒條例，對施⽤者處⾃由刑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國家對個⼈之刑罰，屬不得已之強制⼿段，選擇以何種刑罰

處罰個⼈之反社會性⾏為，乃立法⾃由形成之範圍。就特定事項

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罪刑，倘與憲法第⼆⼗三條所要求之⽬的正

當性、⼿段必要性、限制妥當性符合者，即無乖於比例原則，業

經本院釋字第四七六號解釋闡釋在案。

　　⾃由刑涉及對⼈⺠⾝體⾃由之嚴重限制，除非必須對其採強

制隔離施以矯治，⽅能維護社會秩序時，其科處始屬正當合理，

⽽刑度之制定尤應顧及⾏為之侵害性與法益保護之重要性。施⽤

毒品，⾜以戕害⾝⼼，滋⽣其他犯罪，惡化治安，嚴重損及公

益，立法者⾃得於抽象危險階段即加以規範。中華⺠國八⼗⼀年

七⽉⼆⼗七⽇修正公布肅清煙毒條例第九條第⼀項規定，對於施

⽤毒品或鴉片者，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及八⼗四年⼀

⽉⼗三⽇修正公布之⿇醉藥品管理條例第⼗三條之⼀第⼆項第四

款規定，非法施打吸⽤⿇醉藥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
或⼀萬元以下罰⾦，雖以所施⽤之毒品屬煙毒或⿇醉藥品為其規

範對象，未按⾏為⼈是否業已成癮為類型化之區分，就⾏為對法

益危害之程度亦未盡顧及，但究其⽬的，無非在運⽤刑罰之⼀般

預防功能以嚇阻毒品之施⽤，挽社會於頹廢，與⾸揭意旨尚屬相

符，於憲法第八條、第⼆⼗三條規定並無牴觸。前開肅清煙毒條

例及⿇醉藥品管理條例於八⼗七年及八⼗八年相繼修正，對經勒

戒⽽無繼續施⽤毒品傾向者，改採除刑不除罪，對初犯者以保安

處分替代刑罰，已更能符合⾸揭意旨。由肅清煙毒條例修正之毒

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⼗五條第四款，將判決確定尚未執⾏或執⾏

中之案件排除其適⽤，此固與刑法第⼆條第三項無乖離之處，惟

為深化新制所揭櫫之刑事政策，允宜檢討及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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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國家對個⼈之刑罰，屬不得已之強制⼿段，選擇以刑罰處罰

個⼈之反社會性⾏為，須刑事立法之⽬的具有正當性，施以刑罰

有助於立法⽬的之達成，且別無其他侵害較⼩亦能達成相同⽬的

之⼿段可資運⽤時，始得為之；⽽刑罰對基本權利之限制與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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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⾏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，尚須處於合

乎比例之關係。⾄何種⾏為構成犯罪，應處以何種刑罰，刑罰是

否為達成立法⽬的之適當且必要⼿段，以及判斷相關⾏為對個⼈

或社會是否造成危害，乃立法者⾃由形成之範圍。就特定事項經

評價為刑事不法⾏為，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罪刑，倘與憲法第⼆

⼗三條所要求之⽬的正當性、⼿段必要性、限制妥當性符合者，

即無乖於比例原則，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七六號解釋闡釋在案。

　　⾃由刑涉及對⼈⺠⾝體⾃由之嚴重限制，除非必須對其採強

制隔離施以矯治，⽅能維護社會秩序時，其科處始屬正當合理，

⽽刑度之制定尤應顧及⾏為之侵害性與法益保護之重要性。施⽤

毒品，或得視為⾃傷⾏為，然其影響施⽤者之中樞神經系統，導

致神智不清，產⽣⼼理上及⽣理上之依賴性，積習成癮，禁斷困

難，輕則個⼈沈淪、家庭破毀，失去正常⽣活及⼯作能⼒，成為

家庭或社會之負擔；重則可能與其他犯罪⾏為相結合，滋⽣重⼤

刑事案件，惡化治安，嚴重損及公益。鑒於煙毒對國計⺠⽣所造

成之戕害，立法者⾃得採取必要⼿段，於抽象危險階段即以刑罰

規範，對施⽤毒品者之⼈⾝⾃由為適當限制。八⼗⼀年七⽉⼆⼗

七⽇修正公布之肅清煙毒條例第九條第⼀項規定，對於施⽤毒品

或鴉片者，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及八⼗四年⼀⽉⼗三

⽇修正公布之⿇醉藥品管理條例第⼗三條之⼀第⼆項第四款規

定，非法施打吸⽤⿇醉藥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⼀

萬元以下罰⾦，雖以所施⽤之毒品屬煙毒或⿇醉藥品為其規範對

象，未按⾏為⼈是否業已成癮為類型化之區分，就⾏為對法益危

害之程度亦未盡顧及，但究其⽬的，無非在運⽤刑罰之⼀般預防

功能以嚇阻毒品之施⽤，補偏救弊，導正社會於頹廢，與⾸揭意

旨尚屬相符，於憲法第八條、第⼆⼗三條規定並無牴觸。茲肅清

煙毒條例於八⼗七年五⽉⼆⼗⽇修正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，前開

第九條第⼀項改列為第⼗條；⿇醉藥品管理條例於八⼗八年六⽉

⼆⽇修正為管制藥品管理條例，將前開第⼗三條之⼀之規定⼀併

改列於該防制條例第⼗條。復於第⼆⼗條按毒品之危害性加以分

級，並就施⽤毒品為初犯、再犯或三犯以上，區分為不同之⾏為

型態⽽予不同之法律效果，並施予勒戒、戒治、保護管束等保安

處分措施；對於初犯及再犯經勒戒⽽無繼續施⽤毒品傾向者，改

採除刑不除罪，已更能符合⾸揭意旨。

　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⼗五條第四款規定︰「判決確定尚未

執⾏或執⾏中之案件，適⽤修正前之規定。」對依前開肅清煙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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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及⿇醉藥品管理條例判刑確定尚未執⾏或執⾏中之⼈排除前

開防制條例第⼆⼗條以保安處分替代刑罰規定之適⽤，此固與刑

法第⼆條第三項無乖離之處，惟為深化新制所揭櫫之刑事政策，

允宜檢討及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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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4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賴○中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8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

刑法第2條第3項(91.01.30)

肅 清 煙 毒 條 例 第 9 條 第 1 項 （ 81.7.27 修 正 公 布 ；
87.5.20修正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，改列為第10條）
(81.07.27)

⿇醉藥品管理條例第13條之1第2項第4款（84.1.13修
正公布；88.6.2修正為管制藥品管理條例，改列於第
10條）(84.01.13)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、第20條、第35條第4款
（87.5.20修正公布）(87.05.20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聲請⼈賴０中因連續非法施⽤安非他命及海洛因，經台灣⾼等

法院八⼗七年度上訴字第⼀⼀七０號刑事判決，依修正前⿇醉藥

品管理條例第⼗三條之⼀第⼆項第四款及肅清煙毒條例第九條第

⼀項規定，判處徒刑確定在案。聲請⼈以非法施⽤安非他命與海

洛因之⾏為，與刑法不罰之⾃傷⾏為相似，應循醫療途徑戒治，

⽽非施予刑罰，上揭條例將無法益遭受侵害或危害之⾏為犯罪

化，違反無法益損害即無刑罰原則，與憲法第八條、⼆⼗三條規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79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78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7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24&ldate=200201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31&ldate=19920727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3792&ldate=1995011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31&ldate=19980520&lser=001


定有違；⼜肅清煙毒條例於八⼗七年五⽉⼆⼗⽇修正為「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」，採⽤除刑不除罪之立法，於第⼆⼗條明定，對於

初犯者施予勒戒處置，惟同條例第三⼗五條第四款卻規定：「判

決確定尚未執⾏或執⾏中之案件，應適⽤修正前之規定」，致同

為施⽤毒品之案件，因到案先後不同，⽽有適⽤新法、舊法之

別，亦違反刑法第⼆條第三項規定：「處罰之裁判確定後，未執

⾏或執⾏未完畢，⽽法律有變更不處罰其⾏為者，免其刑之執

⾏」之從新從輕原則。爰聲請解釋。




